附件
「勞退個人年金保險單示範條款（非投資型保險）」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名詞定義
第二條
本契約所稱「要保人」係指依勞工退休金條例年金保險實施辦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由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契約轉換至本契約之勞工。
本契約所稱「被保險人」係指要保人本人。
本契約所稱「勞退企業年金保險」，係指雇主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為勞工提繳保險費之年金保險，其要保人為雇主，被保險人為勞工本人。
本契約所稱「原勞退企業年金保險」，係指以本公司為保險人，並據以轉換為本契約之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契約。
本契約所稱「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係指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六條規定，由勞保局設立並儲存雇主為勞工提繳退休金之專戶。
本契約所稱「保證期間」係指依勞工退休金條例年金保險實施辦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由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契約轉換至本契約時，原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保證期間。
本契約所稱「退休金金額」係指依本契約約定之條件及期間，本公司一次或分期給付之金額。
本契約所稱「未支領之退休金餘額」係指被保險人於本契約退休金保證期間內尚未領取之退休金金額。
本契約所稱「行政費用」係指本公司經營及管理本契約所需之費用，本項費用不包括轉換費用。
本契約所稱「宣告利率」係指每月本公司於反映行政費用後宣告，並用以計算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利率，該利率本公司將參考ＯＯＯ訂定之，且不得為負數。
本契約所稱「最低保證收益率」係指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範之利率。
本契約所稱「預定利率」係指於退休金給付請領之日，本公司用以計算退休金金額之利率，該利率本公司將參考ＯＯＯ訂定之。
本契約所稱「閉鎖期」係指不得移轉保單價值準備金之期間，但被保險人死亡、退休或本公司有終止經營年金保險業務或併購之情形，不受閉鎖期之限制。被保險人之閉鎖期自本公司收到原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契約要保人為其提繳第一筆保險費之日起算四年。閉鎖期已屆滿時，本公司應通知要保人。
本契約所稱「工作年資」，係指由被保險人之所有雇主依勞工退休金條例，應為被保險人提繳之各勞退企業年金保險費之全部月數。

本契約所稱「轉換費用」係指要保人因第十二條保單價值準備金之移轉所衍生之費用，其計算方式如轉換費用附表。但本公司承受保單轉換時，不收取任何保單轉換所衍生之費用。
本契約所稱「保單價值準備金」係指第七條計算之金額。若「保單價值準備金」於發生第十二條規定事由扣除轉換費用後或符合第十一條、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規定而需結算時，如金額未達第八條之最低保證金額，本公司應予補足至最低保證金額。
	名詞定義
第二條
本契約所稱「要保人」係指依勞工退休金條例年金保險實施辦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由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契約轉換至本契約之勞工。
本契約所稱「被保險人」係指要保人本人。
本契約所稱「勞退企業年金保險」，係指雇主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為勞工提繳保險費之年金保險，其要保人為雇主，被保險人為勞工本人。
本契約所稱「原勞退企業年金保險」，係指以本公司為保險人，並據以轉換為本契約之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契約。
本契約所稱「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係指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六條規定，由勞保局設立並儲存雇主為勞工提繳退休金之專戶。
本契約所稱「保證期間」係指依勞工退休金條例年金保險實施辦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由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契約轉換至本契約時，原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保證期間。
本契約所稱「退休金金額」係指依本契約約定之條件及期間，本公司一次或分期給付之金額。
本契約所稱「未支領之退休金餘額」係指被保險人於本契約退休金保證期間內尚未領取之退休金金額。
本契約所稱「行政費用」係指本公司經營及管理本契約所需之費用，本項費用不包括轉換費用。
本契約所稱「宣告利率」係指每月本公司於反映行政費用後宣告，並用以計算年金帳戶價值之利率，該利率本公司將參考ＯＯＯ訂定之，且不得為負數。
本契約所稱「最低保證收益率」係指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範之利率。
本契約所稱「預定利率」係指於退休金給付請領之日，本公司用以計算退休金金額之利率，該利率本公司將參考ＯＯＯ訂定之。
本契約所稱「閉鎖期」係指不得移轉保單價值準備金之期間，但被保險人死亡、退休或保險人有終止經營年金保險業務或併購之情形，不受閉鎖期之限制。被保險人之閉鎖期自本公司收到原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契約要保人為其提繳第一筆保險費之日起算四年。閉鎖期已屆滿時，本公司應通知要保人。
本契約所稱「工作年資」，係指由被保險人之所有雇主依勞工退休金條例，應為被保險人提繳之各勞退企業年金保險費之全部月數。
本契約所稱「年金帳戶價值」係指依第七條規定計算之金額。
本契約所稱「轉換費用」係指要保人因第十二條保單價值準備金之移轉所衍生之費用，其計算方式如轉換費用附表。但本公司承受保單轉換時，不收取任何保單轉換所衍生之費用。
本契約所稱「保單價值準備金」係指第七條計算之年金帳戶價值及第八條計算之最低保證金額，於二者間取大值所得之金額。
	一、考量「年金帳戶價值」於現行勞工退休金法令尚無相關定義，故回歸法令僅就「保單價值準備金」定義予以規範，爰刪除第十五項，並配合修正第十項規定。另第十三項酌作部分文字修正。

二、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及「勞工退休金條例年金保險實施辦法」規定，「保單價值準備金」僅於特定條件下（如移轉、退休、死亡）時，始須與保證金額取大值計算，爰修正第十七項「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定義，並增訂於發生第十二條（移轉）扣除轉換費用後或第十一條（退休）、第十五條（身故）及第十六條（失蹤）等情事，而須結算保單價值準備金時，須由保險人補足最低保證金額。



	保險費的交付與通知

第四條

本契約之保險費，要保人得採彈性方式繳費，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或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取。

本公司收到保險費後，應於次月七日前掣發保險費收據予要保人。

要保人得於退休金開始給付日前，交付保險費，每次繳交保險費不得低於新台幣○○○元，每一年度不得高於新台幣○○○元，退休金給付開始日後，本公司不再收取保險費。

本公司應每月列表通知要保人至上月底止保單價值準備金之金額。
	保險費的交付與通知
第四條

本契約之保險費，要保人得採彈性方式繳費，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或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取。
本公司收到保險費後，應於次月七日前掣發保險費收據予要保人。
要保人得於退休金開始給付日前，交付保險費，每次繳交保險費不得低於新台幣○○○元，每一年度不得高於新台幣○○○元，退休金給付開始日後，本公司不再收取保險費。
本公司應每月列表通知要保人至上月底止年金帳戶價值之金額。
	配合第二條之修正，第四項「年金帳戶價值」修正為「保單價值準備金」。



	保單價值準備金的計算
第七條

本契約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係依下列方式計算之金額：
本契約生效後之第一年度：
一、原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契約轉換至本契約當年度初(一月一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並加計以宣告利率按單利方式逐日計算之利息。
二、加計當年度已繳保險費、原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契約當年度已收移轉退休金與已繳保險費之和，及該金額自本公司收到日起至年底（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以宣告利率按單利方式逐日計算之利息；但如有第十二條之情事者，計息至移轉日之前一日止。

本契約生效後之第二年度及以後：
一、年度初（一月一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並加計以宣告利率按單利方式逐日計算之利息。
二、加計當年度已繳保險費與原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契約當年度已繳保險費之和，及該保險費自本公司收到之日起至年底（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以宣告利率按單利方式逐日計算之利息；但如有第十二條之情事者，計息至移轉日之前一日止。
前項所稱「按單利方式逐日計算」，指以約定之宣告利率除以三百六十五所得之值。
	年金帳戶價值的計算
第七條

本契約之年金帳戶價值，係依下列方式計算並扣除轉換費用後之金額：
本契約生效後之第一年度：
一、原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契約轉換至本契約當年度初(一月一日)之年金帳戶價值，並加計以宣告利率按單利方式逐日計算之利息。
二、加計當年度已繳保險費、原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契約當年度已收移轉退休金與已繳保險費之和，及該金額自本公司收到日起至年底（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以宣告利率按單利方式逐日計算之利息；但如有第十二條之情事者，計息至移轉日之前一日止。
本契約生效後之第二年度及以後：
一、年度初（一月一日）之年金帳戶價值，並加計以宣告利率按單利方式逐日計算之利息。
二、加計當年度已繳保險費與原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契約當年度已繳保險費之和，及該保險費自本公司收到之日起至年底（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以宣告利率按單利方式逐日計算之利息；但如有第十二條之情事者，計息至移轉日之前一日止。
前項所稱「按單利方式逐日計算」，指以約定之宣告利率除以三百六十五所得之值。
	一、配合第二條之修正，第一項、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三項第一款所列「年金帳戶價值」修正為「保單價值準備金」。

二、轉換費用之扣除移至第十二條規範，爰修正第一項規定。


	保單價值準備金之移轉

第十二條

本契約之閉鎖期屆滿後，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將其保單價值準備金移轉至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或其指定之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契約，本公司應將其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轉換費用後全數辦理移轉。

前項情形，本公司應於收到申請書之日起三十日內完成移轉。移轉後，本公司若有應收取而未收取之原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契約保險費者，本公司應於收取後轉至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或其指定之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契約。

依本條移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係指移轉日前一日所計算之金額。被保險人對於前項所載保單價值準備金金額如有疑義時，本公司負說明之責；若有不足，補足之。

要保人依第一項約定向本公司申請移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要保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保單價值準備金之移轉
第十二條

本契約之閉鎖期屆滿後，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將其保單價值準備金全數移轉至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或其指定之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契約。

前項情形，本公司應於收到申請書之日起三十日內完成移轉。移轉後，本公司若有應收取而未收取之原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契約保險費者，本公司應於收取後轉至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或其指定之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契約。

依本條移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係指移轉日前一日所計算之金額。被保險人對於前項所載保單價值準備金金額如有疑義時，本公司負說明之責；若有不足，補足之。
要保人依第一項約定向本公司申請移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要保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年金保險實施辦法第五十五條，修正第一項增訂可自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轉換費用。

	契約的終止

第十四條

要保人因第十二條之規定，向本公司申請移轉至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或其他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契約，本公司應將其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轉換費用後全數辦理移轉，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除前項規定外，要保人不得終止本契約。
	契約的終止

第十四條

要保人因第十二條之規定，將其保單價值準備金全數移轉至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或其他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契約時，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除前項規定外，要保人不得終止本契約。
	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年金保險實施辦法第五十五條，修正第一項增訂可自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轉換費用。

	轉換費用附表

保單價值準備金因第十二條約定而移轉時：
以要保人之閉鎖期屆滿之日起算
轉換費用
第1年
保單價值準備金的  ﹪。(不超過新臺幣500元)
第2年
保單價值準備金的  ﹪。(不超過新臺幣500元)
第3年
保單價值準備金的  ﹪。(不超過新臺幣500元)
第4年
保單價值準備金的  ﹪。(不超過新臺幣500元)
第5年
保單價值準備金的  ﹪。(不超過新臺幣500元)
第6年以後
保單價值準備金的  ﹪。(不超過新臺幣500元)

	轉換費用附表

要保人依第十二條申請移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
以要保人之閉鎖期屆滿之日起算
轉換費用
第1年
年金帳戶價值的  ﹪
第2年
年金帳戶價值的  ﹪
第3年
年金帳戶價值的  ﹪
第4年
年金帳戶價值的  ﹪
第5年
年金帳戶價值的  ﹪
第6年以後
年金帳戶價值的  ﹪

	一、配合第二條之修正，修正附表「年金帳戶價值」相關用語。

二、另參酌勞退企業及勞退個人年金保險商品（非投資型）費率相關規範規定，於附表增訂保單價值準備金因第十二條約定而移轉時，轉換費用應不超過新臺幣五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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